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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五

主旨：為本市中壢區泰豐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檢送重劃計畫書等

相關書表圖冊資料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市中壢區泰豐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111年7月19日泰豐

自重字第018號函、111年10月31日泰豐自重字第021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查本市中壢區泰豐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(以下簡稱重劃會)
檢送旨揭資料經審查核符平均地權條例第58條第3項及獎勵

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25條、第26條及第26條之

1相關規定，准予實施市地重劃。

三、前開重劃計畫書所列工程預算，俟重劃會將工程規劃設計預

算書、圖報府轉請各工程主管機關核定為準，其工程項目應

依相關規定規劃、設計，並委由合格之相關工程技師簽證核

可，又依本市自辦市地重劃區管理維護自治條例第3條規定

，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應於工程申報開工前，按本府核定

之重劃工程費百分之五繳交管理維護費；另依本市受理自辦

市地重劃作業要點第13點規定，重劃會於重劃區執行地上物

查估作業前，應辦理地上物查估作業相關法令宣導並報本府

備查後，始得執行查估作業。

四、本核准實施市地重劃處分同步公告於本府公告欄及桃園市政

府入口網站(www.tycg.gov.tw)、桃園市政府地政局網站(http: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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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land.tycg.gov.tw)。
五、隨文檢送重劃計畫書、聽證紀錄及合議制審議紀錄各1份。

六、倘重劃會、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對於本處分不服，依

訴願法第14條第1項、第58條第1項之規定，應自本處分書送

達之日起30日內，繕具訴願書正、副本經由本府向內政部提

起訴願。

正本：桃園市中壢區泰豐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、各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

副本：本府都市發展局、本府建築管理處、本府地政局地價科

 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局(處)長、主任委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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